
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２９号)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

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已经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５月

３０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起施行.

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０日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

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０日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河北省机

构改革方案»确定的原则,平稳有序调整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和工作,确保行政机关依

法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推进本省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优化协同高效,现就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涉

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现行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和工作,按照«河北省机构改革方案»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机构改革有关要求,明确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的,在有关地方性

法规规定尚未修改之前,调整适用有关地方性法规规定,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

机关承担;相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之前,由原承担该职责和工作的行政机关继续承担.

本省各级行政机关承担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职责和工作需要进行调整的,按照上述原则执行.

二、地方性法规规定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负有管理监督指导等职责的,上级行政机关

职责已调整到位、下级行政机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的,由«河北省机构改革方案»确定承担该职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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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行政机关履行管理监督指导等职责.

三、实施«河北省机构改革方案»需要制定、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或者需要由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作出相关决定的,省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提出议案,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审议.

四、本省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开

展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有效性,特别是做好涉及民生、应急、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工作.

五、本决定自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起施行.

关于«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

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日在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周　英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的委托,现就«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

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作如下说

明.

一、关于作出«决定»的必要性

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求,国务院机构改革在２０１８年底前落实到位,地方机构

改革任务在２０１９年３月底前基本完成.考虑到实施«河北省机构改革方案»,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

的行政机关职责和工作的调整,需要修改有关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而这些法规的修改完善,涉及机

构改革的不同情况和问题,有的需要对执行主体作出变更,有的需要在理顺管理体制、明确工作机

制的基础上进行,有的需要待上位法修改确定后再予以修改完善.因此,机构改革涉及的地方性法

规的修改完善工作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面完成.

为平稳有序调整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和工作,避免因地方性法规尚未修改而影响

改革进程和相关工作,特别是要保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维护社会稳定等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

由省人大常委会对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涉及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作出决定,

及时明确有关问题,是必要的、可行的,有利于确保机构设立重组、职责调整和管理执法工作的合法

性,进而使机构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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